






1、 若响应人未按规定时间将文件送达现场，视为放弃投标资格 。

2、 采购人向响应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和数据，是采购人现有的能使响应人利

用的资料，采购人对响应人由此而做出的推论、 理解和结论概不负责。

3、 本项目执行过程中将遵循国家、 省、 市有关法律、 法规、 标准、 技术规

范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 。

4、 成交单位对采购文件中技术条款作出的负偏离，采购人如不接受，可要

求成交单位以采购文件的要求为准， 如成交单位拒绝的，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

资格或取消合同。 采购人不作任何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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